


2026年德化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， 根据财政部、 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印发〈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

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》 (财农〔2023〕 12 号)、 《耕地建设与利用资

金项目实施意见》 (农计财发〔2025〕 9号)、 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

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

的通知》 (闽财农指〔2025〕 90号) 文件精神， 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补贴对象、 依据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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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补贴对象。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全县拥有耕地承包权的

种地农民，村集体耕地补贴发放给实际耕种者。 针对承包方土地

流转、 身份转变等出现的补贴问题，具体明确如下：

1.农民家庭承包地委托他人代耕代种或实施流转的，补贴资

金原则上由原土地承包户领取， 并承担耕地地力保护责任。 代耕

代种或流转双方在合同 (协议) 中对补贴归属有明确约定的，从

其约定。

2.承包方户主死亡、 家庭成员发生变动等， 不影响承包合同

效力的，及时变更户主“一卡通” 账户等信息， 继续享受耕地地

力保护补贴 。

3.承包方整户消亡的， 村集体收回承包地之前， 由该地块实

际种植者享受补贴； 村集体收回承包权后，该户不再享受耕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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